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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主計處 108 年第 23 次處務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年 12 月 18日（星期三）上午 10時 

開會地點：本府行政大樓 12樓 1222 會議室  

主    席：吳副處長美芍                                                                          紀錄：張詩雅 

出席人員：共 31人(詳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 (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洽悉。 

參、 上次處務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詳會議書面資料) 

肆、 各科室工作報告：略。 

伍、 臨時動議決議： 

陸、 主席裁(指)示事項：  

一、 有關行政院函頒之「中華民國一百零八年度總決算附屬單位決算編製要

點」，本處刻正研擬是否增訂補充書表或增列必要資訊一節，請基金預算

科注意相關作業期程，俾利各基金主管機關辦理決算等相關事宜。 

二、 有關本處刻正研擬本府 108 年度總決算暨附屬單位決算及綜計表編製作

業日程表一節，請會計決算科妥為規劃辦理，並注意相關作業所需時間

及其時效性，俾利本府各機關辦理決算相關事宜。 

三、 有關新北市重要統計速報之專題分析辦理進度一節，請當月負責編寫之

同仁切實掌握初稿完成之期限，並請相關輔導人員提供必要之關心與協

助，俾利依預定出版月份如期出刊。 

四、 有關本市家庭收支訪問調查刻正辦理實地訪查一節，請經濟統計科於調

查期間(108 年 12 月 1 日至 109 年 2 月 29 日)，提供調查同仁必要之協

助與關懷，俾利調查工作能夠順利推動，以圓滿完成任務。 

五、 有關明(109)年 3 月 21 日至 6 月 6 日本處辦理「108 年度新北市採購專

業人員基礎訓練班－第 3 期」一節，請各科室主管鼓勵新進同仁踴躍報

名參加，以增進主計人員必要之知能，俾利採購、監標等相關業務之推

動。 

六、 有關政風室宣達，本府為鼓勵申報義務人於 108 年度公職人員財產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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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間儘早完成申報作業，特舉辦早鳥抽獎活動一節，請本處尚未完

成上開定期申報之同仁，儘早完成財產申報作業，以免違反相關法令規

定。 

七、 有關 108 年度政府會計年度即將結束一節，請各科室重新檢視 108 年度

預算是否尚有未辦理核銷部分，若涉及個人權益(如員工健檢、休假補助)

請轉知同仁加速辦理，並請於明年 1 月 5 日前完成相關核銷事宜，如有

特殊情形，亦請依規定儘早辦理預算保留事宜。 

八、 有關本處 109 年度各月份預算分配及執行一節，請各室科參考過去年度

預算執行情形，予以合理且有效的分配，另針對特定項目或跨科室合作

案件，請謹慎評估計畫期程及相關預算分配事宜，俾利 109 年度各月份

預算皆能順利執行完妥。 

九、 有關秘書室提及本處各月公文自主檢核缺失情形之公布時機一節，請秘

書室於發現公文缺失當下，應立即以電子郵件提醒本處同仁，以避免類

似缺失情形再次發生。 

十、 有關本府第 60 次一級機關主任秘書平臺會報決議事項「自 109 年度起各

類公文處理績效目標，辦理一般公文、人民陳情案及一層交下案之管制

時效分別縮短至 1.8 天、2.5 天及 3.2 天」一節，請各科室主管轉知同

仁配合辦理，並請主動關心及輔導同仁公文承辦進度，另請秘書室將本

處訂定之「內會公文處理原則」再次以電子郵件方式轉知同仁參考，以

利本處達成公文處理績效目標。 

十一、有關秘書室已規劃於本府 12 樓 1222 會議室舉行 3 梯次失智友善天使實

體訓練課程一節，請各科室主管轉知同仁配合參訓，倘無法參加上開實

體訓練課程同仁，請務必參加數位訓練課程。 

柒、散會(上午11時00分)。 


